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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穗恒运A 股票代码 0005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晖先生 廖铁强先生

办公地址

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235号恒运大厦

6-6M层

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235号恒运大厦

6-6M层

电话 020-82068252 020-82068252

电子信箱 zhanghui@hengyun.com.cn ltq698@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45,379,595.92 1,522,136,662.88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398,620.95 112,786,237.63 -6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4,791,639.37 112,981,722.57 -69.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9,883,768.44 263,835,529.79 -20.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0 0.1646 -65.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0 0.1646 -65.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8% 2.85% -1.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0,055,889,779.68 9,198,700,422.89 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63,379,146.75 3,903,748,908.22 -1.0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8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开发区

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家 26.12%

178,914,

710

0

广州发展电

力企业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8.35%

125,703,

386

0

广州高新区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47%

92,301,

178

0 质押

39,000,

000

广州黄电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0%

23,982,

718

0

广州港能源

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65%

11,296,

216

0

张武 境内自然人 1.08% 7,430,000 0

贾连喜 境内自然人 0.57% 3,924,131 0

丁春林 境内自然人 0.45% 3,109,157 0

罗晶 境内自然人 0.42% 2,892,000 0

马玉祥 境内自然人 0.32% 2,184,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贾连喜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3,894,131股，丁春林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3,109,157股，罗晶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为2,200,000股，马玉祥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1,902,2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州恒运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 司 2014 年

公司债券（第

一期）

14恒运01

112225.SZ （深

圳）

2019年09月18日 50,000 5.78%

广州恒运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 司 2015 年

公司债券

15恒运债

112251.SZ （深

圳）

2020年07月28日 50,000 4.19%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8.41% 54.18% 4.2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76 4.67 -40.9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公司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员工，紧紧围绕党建和经营发展两大中心工作，坚

持两手抓、两手硬和认真履行“一岗双责”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全力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进

一步构筑“电力+X” 的合理产业结构，做强做优做大电力、热力主业，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

配售电、产业金融等业务，打造区域新能源、新材料（NEM）产业创新集群。

报告期内，上网电量和供热蒸汽销售量上升，使得电热主业对上市公司业绩贡献同比增加；

房地产结转销售同比减少，导致房地产业绩贡献同比下降；售电业务亏损，广州证券上半年出现

亏损，导致业绩贡献大幅减少。 综合以上因素，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5.45亿元，同比增长

1.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0.38亿元，同比下降65.95%；发电机组实现上网电量27.48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7.34%：上半年完成供热180.67万吨，同比增加9.17%。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1、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广州恒运东区热力有限公司本期分别出资4500万元（持股90%）、

250万元（持股5%）设立广州恒运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本期子公司广州恒翔环保实业有限公司更名为广州恒运清洁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人代表）：郭晓光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31

证券简称：穗恒运

A

公告编号：

2018

—

043

债券代码：

112225

债券简称：

14

恒运

01

债券代码：

112251

债券简称：

15

恒运债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8年8月10日发出书

面通知，于2018年8月17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11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公司2018年8月18日披露的 《2018年半年度报告》 及 《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穗恒运

A

证券代码：

000531

公告编号：

2018

—

044

债券代码：

112225

债券简称：

14

恒运

01

债券代码：

112251

债券简称：

15

恒运债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8年8月10日发出书面

通知，于2018年8月17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与表决监

事5人。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形

成了监事会对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本公司监事仔细核查了《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2018年8月18日披露的 《2018年半年度报告》 及 《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号文）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文）的要求，我们作为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

行了核查，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和证监发[2005]120号文的要求，公司章程对公司

对外担保对象及审批程序有明确规定，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按照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严格执行。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发［2005］120号）文中涉及的对外担保事项。

二、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独立董事签名：

江 华、游达明、张利国、谭劲松

二Ｏ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齐峰新材 股票代码 0025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延磊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朱台路22�

号

电话 0533-7785585

电子信箱 yaoyanlei@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838,960,185.39 1,660,203,385.92 1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454,939.74 92,221,594.68 -5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5,501,732.19 85,952,394.35 -58.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6,245,930.87 -164,298,678.20 -243.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9 -57.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9 -57.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2.69% -1.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193,905,996.90 4,460,547,106.69 -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59,227,684.61 3,416,709,908.67 -1.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6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李学峰 境内自然人 16.31% 80,695,965 60,521,974

李润生 境内自然人 5.69% 28,145,855

深圳瑞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瑞信德精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09% 10,338,706

山丘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2% 8,997,051

李安东 境内自然人 1.59% 7,872,899 5,904,674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沪秦24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8% 7,310,577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3% 5,082,626 质押

5,082,

600

庄静华 境内自然人 0.95% 4,697,84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2% 4,545,700

陈军 境内自然人 0.86% 4,26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李学峰和李安东系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股东李学峰

和李润生系祖孙关系，为一致行动人；股东李安东和李润生系

叔侄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深圳瑞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信德精选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0,338,706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338,706股。 公司股东山丘资产管

理（北京）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

398,264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7,

598,787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997,051股。 公司股东庄静

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0股，通过投资者

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697,840股，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4,697,840股。 公司股东陈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为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为4,264,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264,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

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受国内外经济环境下行、行业竞争加剧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的影响，半年度净利润同比下降。公司化压力为动力，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措施

优化品种结构，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把生产向高质、高产、高效推进，同时加大产品

研发创新力度，积极提高公司竞争实力以迎接来自更多方面的挑战。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完成产量：19.67万吨，同比增长：7.31%；完成销量：18.67万吨，

同比增长：3.61%；营业收入：183,896.02万元，同比增长:10.77%；净利润：4,145.49万

元，同比下滑：55.05%。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

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证券代码：

002521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

2018-028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0日以邮件、传真、送达等

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8年8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7名，实际参会7名，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

李学峰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8月18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8月1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

8月18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21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

2018-030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0日以邮件、传真、送达等

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8年8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到会3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

永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

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红旗连锁 股票代码 00269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曾俊 张颖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

电话 028-87825762 028-87825762

电子信箱 zj@hqls.com.cn 1838753921@qq.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616,244,415.75 3,432,772,885.71 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4,823,648.82 98,522,534.66 5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4,950,930.98 98,408,975.26 5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4,231,350.08 147,073,805.34 25.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7 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7 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7% 4.42% 2.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422,628,767.48 4,308,288,666.52 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45,138,494.78 2,318,874,845.96 5.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1,0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曹世如 境内自然人 24.08%

327,420,

000

326,145,000

永辉超市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00%

285,600,

000

中民财智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00%

108,800,

000

质押

108,800,

000

四川三新创

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41%

60,000,

000

曹曾俊 境内自然人 3.55%

48,280,

000

47,430,000

北京昊青财

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昊

青价值稳健8

号投资基金

其他 1.00%

13,551,

449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1,531,

100

全国社保基

金五零二组

合

其他 0.84%

11,488,

426

中国工商银

行-汇添富优

势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4%

10,000,

000

中国工商银

行-汇添富美

丽30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1% 6,999,9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曹世如女士与股东曹曾俊先生为母子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北京昊青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昊青价值稳健8号投资基金通过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370,013股，共计持有公司

股份13,551,449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

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零售相关业

2018年上半年，公司在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紧紧围绕发展战

略及年度经营目标，充分发挥行业领军优势，加速门店建设，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扎实推

进各项工作，继续保持了收入及利润的双增长，较好的完成了上半年度的经营目标和任

务。

报告期内，公司不含税商品收入361,624.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4%，增值业务

收入307,356.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8%，实现利润总额17,825.82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482.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7.15%，

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各方面工作按计划开展，并取得良好成效，主要如下：

1、门店拓展及打造社区生鲜新业态

2017年末公司与永辉超市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双方优势互补就生鲜业务开展深

度合作。

2018年初，公司即根据门店的布局、商圈位置等条件，陆续对门店升级改造。 生鲜门

店方面：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有38家生鲜门店开业，正在升级改造的门店有23家，且后

续将陆续对适合经营生鲜的门店进行升级改造。门店方面：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有门店

2765家，报告期内，新开门店66家，关闭门店31家，公司以经营便利超市为主，门店平均

面积在200平米左右，单个新开、关闭门店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不大。

报告期销售收入前10名门店信息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地址 开业日期 经营模式 物业权属

1 总府分场 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87号 2005-9-4 直营 租赁物业

2 海椒市分场 成都市锦江区海椒市街13号 1997-4-10 直营 自有物业

3 中华园分场 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北路6号 1999-8-6 直营 租赁物业

4 浆洗街分场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36号 2000-5-31 直营 自有物业

5 高新西区分场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 2008-11-6 直营 自有物业

6 会展分场 成都市高新世界天鹅湖花园6号 2009-1-19 直营 自有物业

7 顺江分场 成都市高新区顺江集中商业1号楼 2011-2-20 直营 自有物业

8 华阳海昌路分场 成都市华阳海昌路150号 2016-8-26 直营 自有物业

9 大城小居分场 成都市武侯区长寿南路2号 2007-2-8 直营 自有物业

10 华润路分场 成都市锦江区华润路158号 2016-11-11 直营 自有物业

2、线下加强促销力度，线上加强网络营销

为进一步增强客户黏性，公司加大新媒体与社交媒体的运营，通过对公司整体形象

的宣传，突出市场定位与服务特色，提升品牌形象。

公司作为“云平台大数据+商品+社区服务+金融” 的互联网+现代科技连锁公司。

一方面，进一步加强营销网络的建设和完善，充分利用大数据，启动红旗云大数据平台，

实现公司经营的精细化管理。另一方面，在加强自有营销网络建设的同时，公司也与具有

竞争优势的企业合作，报告期，公司与美团开展业务合作，向其超市板块供应精选商品。

线下经营方面，精选优质商品加强促销活动，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提升门店

客流量。

3、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来源社会，回报社会。长期以来，红旗连锁勇担社会责任，发挥上市公司引领作用，积

极关注、支持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累计向社会捐赠达5000多万元。

报告期，公司参与捐建凉山州“中央厨房” 公益项目，向凉山州昭觉县捐赠20万元，

帮助贫困地区小学生在求学过程解决用餐问题；通过红原县红十字会捐赠20万元，助力

红原县农牧民脱贫奔康；通过成都市慈善总会捐赠30万元，用于帮残和助学公益项目；通

过四川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赠20万元，定向帮扶阿坝州洪涝灾害受灾乡镇灾后重建。 参

加“走出大山看世界” 公益游学活动，并捐赠3万元，为贫困地区孩子公益助学提供帮助。

同时，公司积极开展产业精准扶贫，结合多年产业扶贫经验，通过多方合作，搭建产

业兴旺长效机制，以产业振兴贫困村，着重解决农产品销售出路的问题，促进当地贫困户

脱贫增收。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

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以自有资金出资

255万元，受让成都欣隆佰易通商贸有限公司51%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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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8年8月17日上午10:00时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

通知于2018年8月3日以邮件通知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

事 9名(其中董事梁辰先生、独立董事唐英凯先生、严洪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会议由董

事长曹世如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与会董事一致认为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监事会出具了书面审核意

见。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购买商业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在此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

理财产品。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投资理财，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十二个月。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 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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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8年8月17日13:00时以现场方式在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七号公司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3日以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现场出

席会议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曹曾俊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汤世川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内部控制健全，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

营基础上,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较低，更利于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8月18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三、 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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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于2018年8月17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

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购买商业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

产品，在此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

型理财产品。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投资理财，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投资概述

1、 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利用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收益。

2、 投资额度

人民币5亿元，有效期内可在此额度内滚动使用。

3、 投资品种和期限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的品种为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品

种不涉及《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风险投资的规定。 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

过12个月。

4、 资金来源

上述拟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5亿元人民币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5、 决议有效期

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6、 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投资理财。

7、 审议程序

本投资事项属于董事会职权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投资风险、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

际收益不可预期。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投资。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4）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5）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6）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在定期

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三、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低风险理财产

品，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所需，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的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

四、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投资理财的情况

1、2017年8月22日，公司使用自有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购买成都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天府理财之“增富” 机构理财产品（ZFJ17152-红旗专享）。 详

见2017年8月23日刊登在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2017-039）。

该理财产品已于2017年9月28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及投资收益。

2、2017年9月29日，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人民币1.5亿元，购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的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18038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详见2017年9月

30日刊登在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2017-040）。

该理财产品已于2017年12月27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及投资收益。

3、2018年3月9日，公司使用自有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购买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的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19313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详见2018年3

月13日刊登在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2018-018）。

该理财产品已于2018年6月11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及投资收益。

五、 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意见

1、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能提高资金的使用率，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内控措施和制度健全，投资理财的资金能得到保障。择机理

财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

2、 监事会发表的意见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内部控制健全，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基础上，购买保本型

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风险较低，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 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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